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芒财整合〔2020〕31号 
芒市财政局关于调整下达贫困县2020年

第四批中央统筹整合涉农资金的通知
芒市农业农村局、芒市交通局、芒市水利局：
根据《德宏州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贫困县2020年第四批中央统筹整合涉农资金的通知》（德财整合〔2019〕29号）及《关于批准芒市2020年第一批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分配计划的批复》（芒开组办〔2020〕1号）文件精神，现对《芒市财政局关于下达贫困县2020年第四批中央统筹整合涉农资金的通知》（芒财整合〔2020〕7号）中已下达的资金预算指标进行调整（详见附表）。相关资金使用严格按“德财整合〔2019〕29号、芒财整合〔2020〕7号”资金下达文件规定执行。
（此页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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